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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1 月 11 日 08 时 50 分许，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榆泉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30 万吨生物制糖及特种生

物食品生产线项目（一期）果糖麦芽糖生产车间成品罐安装工程

（以下简称生物制糖项目成品罐安装工程）工地，发生一起高处

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农高区管委会）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依法成立了山东兆光色谱分离技术有限公司“11•11”一般高

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农

高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铭任组长，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陈大鹏、二级调研员陈欢华任副组长，由建设管理局、

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党群工作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农业产

业服务中心等相关单位人员和专家组成，并邀请农高区纪工委监

察组和昌吉市公安局参加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查阅资

料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

质，提出事故处理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山东兆光色谱分离技术有限公司“11•11”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180 万元。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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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昌吉鹤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以下简称鹤沣生

物公司）成立于 2024 年 7 月 12 日，法定代表人秦海龙，注册

地址为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屯河北路时代广场 A 座 14 楼

农科绿谷众创空间 310 号工位，注册资本 1.2 亿元，信用代码

91652300MADRMC8N70，主要经营范围：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

品销售、食品添加剂生产、保健食品生产、饲料生产、饲料添加

剂生产、肥料生产等。

2.山东兆光色谱分离技术有限公司（设备安装总包单位，以

下简称山东兆光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法定代表人王

兆光，注册地址山东省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会仙二路 558 号，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信用代码 91371600596581490J，经营范围：

制糖工程技术、色谱分离技术、膜分离技术、离交技术等设计、

制造、销售、安装等。

3.禹城天亿安装有限公司（分包单位，以下简称禹城天亿公

司）成立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吴钢，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信用代码 91371482MA

3RFX287K，注册地址在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张庄镇西赵村 88 号，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常压管道工

程、钢结构安装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土石方工

程、建筑工程、拆除工程(不含课破作业)施工:碳钢容器、不锈

钢容器加工、销售，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机械设备相

传服务，五金配件加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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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单位合同签订情况

本次事故涉及的生物制糖项目成品罐安装工程，由鹤沣生物

公司作为项目建设方发起，将工程发包给山东兆光公司负责设施

设备供应及整体安装施工，并于 2025 年 6 月 18 日与山东兆光公

司签订《30 万吨生物制糖及特种生物食品生产线项目（一期）

果糖麦芽糖非标罐制作工程合同》，6 月 29 日签订《30 万吨生

物制糖及特种生物食品生产线项目（一期）果糖麦芽糖项目安装

工程合同》；山东兆光公司将非标罐就位、安装、吊装专项工程

分包给禹城天亿公司，工程主要内容为在果糖麦芽糖生产车间天

井区域安装 9 台不锈钢成品罐，罐体呈椭圆柱形，柱高 18 米、

直径 8 米，并于 2025 年 8 月 22 日与禹城天亿公司签订《鹤沣非

标罐安装就位合同》，同时签订施工安全责任协议书、施工项目

保密协议及技术要求文件。禹城天亿公司临时聘请张岭飞具体实

施施工作业。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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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城天亿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吴钢持有建筑施工企业主要

负责人证件，同时任命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1 名，并对施工人员购

买 100 万元保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班组负责人每日组织开展班

前安全教育，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日常安全巡查，针对总包单位

及建设单位提出的检查意见和问题要求，组织落实隐患整改。

山东兆光公司，配备项目经理 1 名，技术负责人 1 名，安全

员 1 名，质量员 1 名，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

程管理制度》《危险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训考核管

理制度》等 67 项安全生产制度，组织开展入场人员三级安全教

育、入场等培训各 1 场次。完善相关资料汇总与归档工作，制定

吊装方案，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对检查发现的隐

患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并做好闭环管理。

昌吉鹤沣生物公司，设置专职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配备安全总监 1 名，安全部长 1 名，专职安全员 1 名，与

各项目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签订 2025 年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

书，并分层级、分岗位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11 份，常态化开展

月度与季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对 30 万吨生物制糖及特种生

物食品生产线项目开工前的安全生产条件予以核查，项目开工后

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编制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并定期检查。每月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与月

度综合检查，自开工以来，累计开展安全检查 12 次，排查安全

隐患 81 条。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会议 30 次，对各参建单位下发

安全管理类文件 3 份，按照安全管理制度和教育培训计划，组织

安全教育培训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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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 年 11 月 11 日 08 时 20 分左右，禹城天亿公司负责生

物制糖项目成品罐安装工程班组长刘震组织开展班前会。

08 时 40 分左右，班组施工人员张岭飞、程冬生、彭佳、刘

震到达作业现场，准备摘除糖罐顶部吊车 U 型卡扣，作业人员张

岭飞在未办理特殊作业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按照刘震前期工作安

排，穿戴安全带后，从大罐区东侧有单梯的脚手架开始攀爬，攀

爬到中间东侧第一个罐顶后跨越至中间西侧第二个罐顶进行摘

除 U 型卡扣作业，从东南侧逆时针向东北侧摘除 U 型卡扣，第三

个卡扣摘除完后向第 4 个 U 型卡扣移动。张岭飞在移动过程中未

系挂安全绳，其在罐顶进行高处作业过程中未配备监护人员。

08 时 50 分左右，张岭飞在移动过程中从罐顶坠落至地面，

现场施工人员彭佳听到身后有坠物声后回身查看，发现张岭飞坠

落至罐体底部槽钢上，立即通知程冬生到现场。

（二）应急救援处置

08 时 50 分左右，现场施工人员彭佳发现张岭飞坠落至罐体

底部槽钢处，立即赶赴至张岭飞身旁，呼叫数声并轻拍其肩部，

随后工友彭佳、张帅将其头部扶起观察。

08 时 56 分左右，班组负责人刘震赶到现场当即拨打 120 急

救电话，工友程冬生、孔长和、李科找来床架和木板，现场制作

简易担架，工友张帅、李科、彭佳、程冬生、张国良、张涛 6 个

人将张岭飞抬至项目部北门门口等待 120 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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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时 30 分左右，120 救护车到项目部北门门口，医护人员

对张岭飞进行了抢救，抢救过程中发现张岭飞瞳孔涣散，建议现

场人员拨打 110 报警电话。

09 时 40 分左右，禹城天亿公司法定代表人吴钢拨打 110 报

警。

10 时 05 分左右，昌吉市榆树沟镇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

10 时 20 分左右，昌吉国家农高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协管县

级领导及建设管理局、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农业产业服务中心、

治安巡逻队等部门 10 余人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处置。

10 时 32 分，张岭飞经新疆大学医科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

医护人员抢救无效宣布死亡，随后遗体送往昌吉西郊殡仪馆。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山东兆光公司、昌吉鹤沣生物公司能够立即组

织人员施救，及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和 110 报警电话，对事故现

场隐患进行排查处理，杜绝了二次伤害，现场处置得当。

（四）事故信息接报情况

2025 年 11 月 11 日 08 时 53 分许，现场人员李科电话向班

组负责人刘震报告现场情况，刘震接报后后赶往事故现场进行确

认并立即拨打 120 呼叫救护车。

08 时 55 分许，现场人员程冬生电话向禹城天亿公司法定代

表人吴钢报告事故情况。

09 时 35 分许，班组负责人刘震打电话至山东兆光公司项目

经理郑波汇报事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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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时 40分许，禹城天亿公司法定代表人吴钢拨打 110 报警。

09 时 45 分许，鹤沣生物公司制糖项目设备采购安装和现场

管理负责人周志强打电话向鹤沣生物公司生物制糖及特种生物

食品生产线项目负责人申友胜汇报事故情况。

10 时 20 分许，昌吉国家农高区建设管理局接到昌吉国家农

高区辖区企业鹤沣生物公司报告事故情况。

（五）善后处置场情况

事故发生后，昌吉国家农高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协管县级领

导及建设管理局、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农业产业服务中心、治

安巡逻队等部门 10 余人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处置，迅速开展对家

属的安抚和赔付等有关工作。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经禹城天亿公司与家属协商达成赔偿协议，于 2025 年 11 月 19

日完成赔偿及善后工作，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亡人员情况

此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亡人员：张岭飞，性别：男，民

族：汉，身份号码：371426199606145214，住址：山东省平原县

前曹镇张世行村 21 号，系禹城天亿公司临聘人员，工种：电焊

工。

（二）直接经济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标准》（GB/T 6721-1986），

调查组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人民币 180 万元。



- 8 -

事发现场作业图

事发现场作业图



- 9 -

实景示意图

实景示意图

N



- 10 -

五、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张岭飞未将安全带安全绳系挂在锚固点上，且未采

取曲臂升降车或搭建脚手架等安全措施，冒险实施高处作业坠落，

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禹城天亿公司作为设备安装分包单位。未执行昌吉州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2025年 11月 10日下发的停工指令擅自组织施工，

在罐顶作业区域未设置生命线，临边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规

组织开展高处作业，张岭飞未取得高处特种作业操作证，安全管

理人员未取得资格证书，未依法建立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

程，未依法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及安全、技术交底，对作业人员安

全教育培训走过场，现场施工人员缺乏安全意识。施工现场管理

混乱，违章指挥施工人员冒险作业，未依法安排专人现场全程管

理和监护高处作业。

2.山东兆光公司作为设备安装总包单位。将非标罐就位、安

装、吊装工程发包给禹城天亿公司，一包了之，以包代管，配备

的项目经理不具备相关资质，未依法对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

调、管理，编制的吊装专项施工方案无编制人、审核人、审批人，

安全管理人员未对吊装、高处等特种作业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

有效制止施工人员违章作业，仅将停工指令在微信群中通知，未

督促分包单位落实。

3.昌吉鹤沣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在安装工程监理环节未及时

聘请专业设备安装工程监理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深入，

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细致，日常安全督促指导力度不足，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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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仍存在薄弱环节。

（三）其他可能因素

2025 年 11 月 11 日 8 时至 12 时，昌吉市天气为晴，伴有晨

间薄雾，霜冻（8-9 时较明显），气温-3℃~1℃，东北风转南风

1-3 级，能见度 8 时约 3-5 公里。

经昌吉市公安部门通过对现场勘察、尸体检验等工作，排除

他杀可能性。

（四）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山东兆光色谱分离技术有限公司

“11·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山东兆光公司作为设备安装总承包单位，配备的项目经理不

具备相关资质，对分包单位监督管理缺失，未建立外包单位管理

制度，未对施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编制的吊装

专项施工方案无编制人、审核人、审批人，安全管理人员未履行

监管职责对作业全程监护，对承包单位施工人员监管缺失，监管

人员不在岗、不履职，在违章作业时未及时发现并制止。

禹城天亿公司作为设备安装分包单位，无视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漠视生命，不执行停工指令，在未采取有效的安

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章指挥施工人员冒险作业，未安排专人

现场全程管理和监护高处作业。施工现场管理混乱，风险辨识不

到位，未进行安全交底，风险防控、制度制定落实、现场管理监

护等环节系统性失效。

七、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履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农高区建设管理局作为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履行依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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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管理、防范事故发生等职责不到位，在

隐患排查治理过程中，重大风险抓不紧、抓不住，安全监管降标

准、走过场，存在“查不出、改不到位”的问题。8 月至 10 月

底对鹤沣生物公司生物制糖项目开展检查 9 次，主要对一、二、

三标段土建工程进行检查，安全生产检查不全面不深入不细致，

未能发现设备安装吊装作业违规作业行为，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督

促整改不到位，11月 10日发现设备安装吊装作业存在违规行为，

并下发停工指令后，未监督企业落实执行，监管“宽松软”，震

慑力不足。

八、事故相关单位、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1 人）

张岭飞，禹城天亿公司生物制糖项目成品罐安装工程施工人

员。安全意识不强，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未取得高处特种作业

操作证，未将安全带安全绳系挂在锚固点上冒险高处违章作业，

导致事故发生，对该起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

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1 人）

刘震，禹城天亿公司生物制糖项目成品罐安装工程安全管理

人员、班组长。未执行州住建局下发的停工指令擅自组织施工，

违章指挥从业人员冒险作业，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1]，建

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4 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

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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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波，山东兆光公司项目经理，在生物制糖项目成品罐安

装工程项目中担任项目经理。安全管理存在漏洞，对分包单位监

督管理缺失，在安装项目施工过程中，未在施工现场履行项目经

理职责，未能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组

织开展安全技术交底，对安装工程进度、现场施工具体内容不知

晓，未依法履行项目经理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

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八条[2]

《建筑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3]、《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4]之规

定，建议由农高区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5]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李卓峰，山东兆光公司现场安全员，作为生物制糖项目成

品罐安装工程的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未依法有效

落实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未对作业全程监护，对承包单位施工

人员监管缺失，在违章作业时未及时发现制止，对事故发生负有

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2]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八条：项目

负责人应当按规定实施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监控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时排查处理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

隐患排查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理档案；发生事故时，应当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开展现场救援。
[3] 《建筑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项目经理对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全面负责。项目

经理部应结合施工组织设计，根据建筑工程特点编制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专项施工方案，并组织实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

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

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

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

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

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

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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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条[6]、《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7]、《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第一款第（五）（六）

（七）项[4]，建议农高区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5]之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3.吴钢，禹城天亿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分包单位安全生产

主要负责人，未有效落实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安全意识淡

薄，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风险管控措施缺失，未组织制定安全

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施工方案，未能对设备安装过程中违

章高处作业实施有效监控和制止，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其

行为违反《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四条[8]、《建筑工程预防高

处坠落事故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三）（五）项[10]，建议农

高区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五条[11]之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6]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条：项目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每天在施工现场开展安全检查，现场监督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

案实施。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和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理档案。
[7]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向作业人员进行

安全技术交底，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8]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四条：主要

负责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应当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督促检查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
[9] 《建筑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施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全

面负责。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制定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

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

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

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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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震，禹城天亿公司生物制糖项目成品罐安装工程安全管

理人员、班组长。作为安全管理人员未取得资格证书，未履行安

全管理人员职责，施工现场管理混乱，未安排专人现场全程管理

和监护高处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第二款[1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七条[13]、《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

建议由农高区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六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14]之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四）建议企业内部处理的人员（1 人）

周志强，河南飞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科科长、鹤沣

生物公司制糖项目设备采购安装和现场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存

在漏洞，履行岗位职责不到位，对本次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

依据《昌吉鹤沣生物公司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书面报农高区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

（五）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3 家）

1.禹城天亿公司。未建立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施

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

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七条：建筑施工企业和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和建筑行业安全规章、规程，不得违章指挥或者违章作业。作业人员有权对影响人身健康的作业

程序和作业条件提出改进意见，有权获得安全生产所需的防护用品。作业人员对危及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的行为

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14]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于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二）违章指挥从业人员或者强令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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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案，安全管理人员未取得资格证书，施工现场管理混乱，风

险辨识不到位，未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及安全、技术交底，对作业

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走过场，现场施工人员缺乏安全意识，无视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漠视生命，未执行州住建局下发的

停工指令擅自组织施工，在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违章指挥施工人员违章作业，未安排专人现场全程管理和监护高

处作业，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条第一款[15]、第二十条[16]、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17]、第四十三条[18]、第四十四条第一款[19]、

第七十条第一款[20]、《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七条之规

定，建议由农高区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21]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

2.山东兆光公司。将非标罐就位、安装、吊装工程发包给禹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

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

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

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

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

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对存在重大事

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的决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执

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危险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经

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炸

物品等措施，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通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

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

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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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天亿公司，一包了之，以包代管，配备的项目经理不具备相关

资质，未建立外包单位管理制度，编制的吊装专项施工方案无编

制人、审核人、审批人，未对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对分包单位监督管理缺失，安全管理人员不在岗、不履职，未对

吊装、高处等特种作业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有效制止施工人员

违章作业，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九条

第二款[2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23]、《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款[24]、第

五条[25]之规定。建议由农高区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依《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三款[26]、第一百零三条第二

款[27]之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3.昌吉鹤沣生物公司。虽定期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任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23]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工程建设类注册职业资格，包括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或者

注册监理工程师等；未实施注册执业资格的，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4]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款：

项目负责人，是指取得相应注册执业资格，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负责具体工程项目管理的人员。
[25]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五条：“安管

员”应当通过其受聘企业，向企业工商注册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安全生

产考核，并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三款：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

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

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

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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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了安全管理人员，制定了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自开工以

来，对各标段单位每月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与月度综合检查，

累计开展安全检查 12 次，排查安全隐患 81 条，组织召开安全

生产会议 30 次，但隐患整改督促不力，安全管理人员责任意识

薄弱，导致闭环管理不严格，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短板。建议由建

设管理局对其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责成其向农高区管委会做出书

面检查。

（六）对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理建议

昌吉国家农高区建设管理局。作为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履行

依法指导、检查、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管理，防范事故发生职责不

到位，在隐患排查治理过程中，重大风险抓不紧、抓不住，安全

监管降标准、走过场，存在“查不出、改不到位”的问题。8 月

至 10 月底对鹤沣生物公司生物制糖项目开展检查 9 次，主要对

一、二、三标段土建工程进行检查，安全生产检查不全面不深入

不细致，未能发现设备安装吊装作业违规作业行为，对检查发现

的问题督促整改不到位，11 月 10 日发现设备安装吊装作业存在

违规行为，并下发停工指令后，未监督企业落实执行，监管“宽

松软”，震慑力不足。建议农高区管委会予以通报批评。

（七）对监督管理部门人员的处理建议

1.李强，中共党员，昌吉国家农高区建设管理局局长，对辖

区安全管理责任履行不到位，督促检查、风险防控措施督促不力，

建议移交农高区机关纪委调查处理。

2.侯雯雯，中共党员，昌吉国家农高区建设管理局副局长，

对辖区日常监管不严不实，隐患排查治理整治不到位，安全管理

责任履行不到位，建议移交农高区机关纪委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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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媛，中共党员，昌吉国家农高区建设管理局质量安全监

督办公室负责人，日常安全监督检查、安全管理责任履行不到位，

安全监管不严不细，建议移交农高区机关纪委调查处理。

4.郭廷锐，群众，昌吉国家农高区建设管理局质量安全监督

办公室干部，安全生产指导服务不全面，日常安全检查巡查不深

入不细致，建议其向农高区管委会做出书面检查。

九、事故主要教训

此次事故的发生，涉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重悬空，安

全管理体系建设流于形式，现场安全管控存在明显漏洞；对从业

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浮于表面，未切实提升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与规范操作水平；监管部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深不实，未能及

时发现并根除事故隐患苗头，最终导致悲剧发生，为各级安全监

管部门及同行业企业敲响了安全生产的警钟。

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现场管理。禹城天亿公司要立即

组织开展全员安全警示教育，重点围绕高处作业、吊装作业、特

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内容开展专题培训，确保培训覆盖率达到

100%，并妥善保存培训记录以备核查。要深入开展施工现场安全

隐患大排查，重点检查高处作业防护措施、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

况、现场监护人员配备等关键环节，建立隐患清单，实行“一患

一档”管理，明确整改时限，确保整改率达到 100%。所有高处

作业、吊装作业必须严格执行“双审批+双监护”制度，作业前

由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监理共同签字审批，作业过程中至少配备 1

名专职安全员和 1 名技术人员进行全程监护，并留存完整的监护

记录以备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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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兆光公司要于2026年 4月30日前完成外包单位管理制

度的修订完善工作，明确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与管理

职责，建立健全定期检查机制，每月至少开展 1 次对分包单位的

安全检查，检查结果须以书面形式通报并存档。项目经理应具备

相应注册执业资格，安全员须持证上岗，项目经理每月至少组织

2 次现场安全巡查，重点检查高风险作业环节，发现问题须立即

整改。所有吊装、高处作业等专项施工方案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

的人员进行编制、审核及审批，方案内容应包含风险辨识、防护

措施、监护要求、应急预案等，方案执行情况须纳入现场监管内

容。

昌吉鹤沣生物公司要立即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备安装工

程监理机构，全面参与设备安装阶段的安全监管工作。监理机构

应每日编制监理日志，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针对各级检

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复查验收”

闭环管理机制。整改完成后3日内须组织复查，复查率须达100%，

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施工。同时，应对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志强等

管理人员进行岗位责任再明确、再培训，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明确履职要求，并将其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二）提升监管效能，强化精准执法。农高区建设管理局要

严格执行“四不两直”检查制度，每月对高风险项目开展不少于

2 次突击检查，重点核查高处作业、吊装作业及停工指令落实情

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明确整改时限并

组织销号验收，一般隐患须在 7 日内完成整改闭环，重大隐患须

立即停工整改，整改完成后 3 日内完成复查，确保复查率 100%。

对拒不执行停工指令、屡次违规或整改不到位的企业，依法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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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处罚；情节严重的，纳入“黑名单”管理并公开曝光。每季

度组织 1 次监管人员业务培训，重点学习建筑施工安全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及典型事故案例，切实提升风险辨识能力和执法水平。

（三）统筹协调，推动长效机制建设。农高区管委会要迅速

成立由管委会分管领导牵头，建设管理局、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

等部门组成的安全生产专项督导组。督导组须每季度召开一次安

全生产形势分析会，通报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应对措施。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要全面组织开展辖区内建筑施工项目的摸底

排查工作，实现全覆盖，建立“一企一档”台账，明确各企业风

险等级及监管责任人。要着力推动构建“企业自查+部门抽查+

专家评估”三位一体的风险防控机制，每半年开展一次专项评估，

评估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同时，每季度要组织一次安

全生产警示教育日活动，集中辖区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观

看典型事故案例，开展以案说法，促进企业深刻汲取教训，举一

反三，切实做到自查自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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